
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（第一版）

类

别

序

号
违法行为

不予实施强制措施

的适用情形
违法行为的法定依据 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

处理

方式

食

品
1

食 品 和 食

品 添 加 剂

的 标 签 上

“净含量”

等 强 制 标

示 内 容 的

文 字 、 符

号、数字高

度 小 于 规

定，外文字

号 大 于 相

应的中文，

或 者 生 产

日期、保质

期 标 注 为

“ 见 包 装

某部位”，

但 未 能 准

确 标 注 在

某 部 位 等

食 品 和 食

品 添 加 剂

标识、标签

存在瑕疵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不影响食品安全；

2.不影响消费者辨

识、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

导。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

款 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

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

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

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

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，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：（四）查封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

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（五）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

所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

广

告
2

广 告 中 使

用 “ 国 家

级”“最高

级”“最佳”

等用语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广告发布的空间为

广告主自有经营场所或者

以互联网自媒体发布；发

布时间短；

2.经检查后及时停止

发布，未造成消费者损失

或消费者损失轻微能及时

被挽回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九条 广

告不得有下列情形：（三）使用“国家级”、

“最高级”、“最佳”等用语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五）查封、

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

财物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广

告
3

通 过 大 众

传 播 媒 介

发 布 的 广

告 未 显 著

标 明 “ 广

告”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够使消费者辨明其

为广告；

2.及时停止，未造成

危害后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四条

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，能够使消费

者辨明其为广告。

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

相发布广告。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

告应当显著标明“广告”，与其他非广告

信息相区别，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五）查封、

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

财物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

广

告
4

广 告 中 涉

及 专 利 产

品 或 者 专

利方法，未

标 明 专 利

号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专利有效；

2.经责令限期改正后

及时改正；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二条

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

的，应当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。未取得

专利权的，不得在广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。

禁止使用未授予专利权的专利申请和已经

终止、撤销、无效的专利作广告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五）查封、

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

财物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广

告
5

广 告 引 证

内容真实、

准确，但未

在 广 告 中

表明出处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检查后改正；

2.经责令限期改正后

及时改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一条

广告内容涉及的事项需要取得行政许

可的，应当与许可的内容相符合。

广告使用数据、统计资料、调查结果、

文摘、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，应当真实、

准确，并表明出处。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

和有效期限的，应当明确表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五）查封、

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

财物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

市

场

主

体

6

经 营 者 未

依 法 取 得

营 业 执 照

从 事 经 营

活动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立案调查前已提交

申请营业执照材料并通过

审核，未造成危害后果或

危害后果轻微；

2.经营产品或提供服

务种类较少，经营时间短，

经营额较少，经营产品或

提供服务未引起或造成消

费者损失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二条 任

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

务院决定的规定，从事无证无照经营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，可以行使下列职

权：（一）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；（二）向与涉嫌无照经营

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；（三）进入涉嫌从事无

照经营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；（四）查阅、复制与涉嫌无照经

营有关的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
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，可以予以查封；对涉嫌用于

无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等物品，可以

予以查封、扣押。

可以不

予实施

强制措

施


